
 
 

 

 

分期付款計劃條款及細則 

(1) 我們可不時提供分期付款計劃(「分期付款計劃」)，讓合資格的運通卡會員於香港某些

指定的商店選擇分期支付費用，會員透過簽署分期付款計劃費用記錄(「費用記錄」)可選

擇延期還款。分期付款計劃只適用於港幣 2,000 元或以上之費用，並只可在本行選定之
商店使用。 

(2) 在閣下所選擇的分期結賬期間，閣下需要以每月等額分期形式支付費用之結算，該第

一期付款將以隨後記錄該費用的月結單上的日期計算。閣下的信用額將在美國運通批准分

期付款計劃後按費用總額相應而減少，但將在閣下按每期分期付款支付給美國運通後，回

復至原有的信用額水平。 

(3) 閣下可隨時支付分期付款計劃下全數所欠費用但閣下必須致電通知本行。本行會於下

一個月之月結單顯示分期付款計劃所須繳付的全數欠款餘額。若閣下沒有通知本行閣下打

算預繳款項，本行只會記錄為多付款項及相應地該多付款項不會減少分期付款計劃內的未

償還款項或將來未到期的分期付款。 

(4) 在閣下的運通卡或分期付款計劃取消或撤銷後，分期付款計劃內任何未繳付的總金額

必須立即全數清付。 

(5) 即使有任何與此相反的條款，所有分期付款計劃支付的費用若引起任何爭議或投訴，

必須直接向有關商店提出。儘管信用卡會員現正向商店提出或將來可能會向其提出申索，

但但信用卡會員仍須向美國運通支付分期付款計劃內所有應繳付的款項。 


